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46000023T000000939324-环境质量监测
实施单位: 521006-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主管部门: 521-省生态环境厅

资金构成(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
得分

资金总额： 12,667,600.00 12,667,600.00 11,778,033.41 10.00 92.98 9.3

其中：财政资金： 11,810,000.00 11,810,000.00 11,759,803.83 99.57

单位资金： 857,600.00 857,600.00 18,229.58 2.13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

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1.完成生态质量样地监测，掌握海南省典型生态系统物种组成、群落结构和

功能的时空格局及其变化趋势，服务生态质量评价和生态监管。

2.完成对流域补偿断面监测，获取监测数据，为赤田水库流域补偿专项工作

及全省其他跨界水体的流域补偿工作提供准确、可靠的数据基础。

3.完成文昌铺前大气超级站 12个月（1 月-12 月）的运行维护和管理，确保

各设备正常运行。

4.对全省直排海污染源排放口水质开展抽查抽测，掌握直排海污染源水质达

标状况和排污企业监测结果准确性等，为海洋环境管理提供基础数据和技术

支持。

5.完成全省生态环境统计数据质量抽查工作，评估全省重点调查企业和各市

县生态环境部门生态环境统计数据填报和审核工作质量，确保全省生态环境

统计数据真实准确。

6.及时有效服务于省级环境保护督察调查取证工作。

7.更新配置设备，为海南省流域高水平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基础支撑，确保监

测数据连续性及有效性，全省空气质量评价提供有力支撑。

8.完成海南省水生态监测与评价体系前期工作。

1.完成共 204 个生态质量样地监测，编制《海南省生态质量样地（维管植物）监测报告（2023

年）》等 6份报告，为 EQI 评价提供数据支持。

2.完成全省 17 个流域补偿断面以及赤田水库流域水质监测，全年获取监测数据 3500 个，编制

《市县交界断面水环境质量状况季报》4期，《赤田水库流域水环境质量状况月报》12 期，为赤

田水库流域补偿专项工作及全省其他跨界水体的流域补偿工作提供准确、可靠的数据基础。

3.完成文昌铺前大气超级站运维管理工作，并确保数据有效率达 94.4%，为进一步说清海南省大

气污染现状提供数据支撑。

4.完成对全省直排海污染源排放口中的 39 个排放口进行抽查抽测，获取监测数据 400 多个，编

制报告 1份，掌握直排海污染源水质达标状况和排污企业监测结果准确性等，为海洋环境管理提

供基础数据和技术支持。

5.完成对未通过业务系统必要性审核企业的现场核查，并形成抽查评估报告，提高全省重点调查

企业和各市县生态环境部门生态环境统计数据填报和审核工作质量，确保全省生态环境统计数据

真实准确。

6.完成 20 个督察监测任务，接收样品数 190 个，取得数据量 660 个，出具监测报告 11 份，及时

有效服务于省级环境保护督察调查取证工作。

7.更新配置设备共 35 台（套），设备已完成验收并投入使用。确保监测人员的能力建设及试点

监测工作的顺利开展，确保监测数据连续性及有效性。

8.完成了海南省水生态监测与评价体系的建设，并完成了发布《海南省水生态监测与评价方法

（试行）》，出具《重点流域水生态监测报告》及《万泉河流域水生态调查监测报告》。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年度指标值
度量单

位
实际完成值 完成率 分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编制监测、评估等报

告
≥ 24 份 37 100.00% 40.00 40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大气超级站数据有效率 ≥ 90 % 94.4 100.00% 20.00 20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监测、抽查等工作完成率 ≥ 98 % 100 100.00% 20.00 20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设备购置成本 ≤ 302.47 万元 297.75 100.00% 10.00 10

合计 100.00 99.3



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环境质量监测项目

2023 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1.立项情况

根据生态环境部《关于印发<区域生态质量评价办法

（试行）>的通知》（环监测〔2021〕99 号）、生态环境部

《关于印发<“十四五”全国细颗粒物与臭氧协同控制监测

网络能力建设方案>的通知》（环办监测函〔2021〕218

号）、生态环境部《关于印发<“十四五”生态环境监测规

划>的通知》（环监测〔2021〕117 号）、海南省政府办公

厅印发的《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与改革方案》

（琼府办〔2016〕210 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支

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中办〔2018〕12

号）、海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网

络建设与改革方案》（琼府办〔2016〕210 号）、《中共海

南省委办公厅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海南省生

态环境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

知》（琼办发〔2019〕90 号）等文件要求设立环境质量监

测项目，为阶段性项目。

2．实施主体项目、资金及主要内容



本项目是由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以下简称“监

测中心”）负责实施。主管部门为海南省生态环境厅。项

目预算资金 1266.76 万元，主要包含区域生态质量样地监

测与评价、全省流域补偿断面监测项目（含赤田水库流域

补偿专项监测）、水生态监测能力建设、海南省流域水生

态环境监测体系构建、文昌铺前大气超级站运行维护、海

南省省控环境空气质量监测自动站设备更新、入海排污口

省级抽查抽测项目、海南省生态环境统计数据质量抽查、

省级环境保护督察环境监测等工作内容。

（二）项目年度预算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设定情况

1.总体目标

（1）完成生态质量样地监测，掌握海南省典型生态系

统物种组成、群落结构和功能的时空格局及其变化趋势，

服务生态质量评价和生态监管。

（2）完成对流域补偿断面监测，获取监测数据，为赤

田水库流域补偿专项工作及全省其他跨界水体的流域补偿

工作提供准确、可靠的数据基础。

（3）完成文昌铺前大气超级站 12 个月（1 月-12 月）

的运行维护和管理，确保各设备正常运行。

（4）对全省直排海污染源排放口水质开展抽查抽测，

掌握直排海污染源水质达标状况和排污企业监测结果准确

性等，为海洋环境管理提供基础数据和技术支持。



（5）完成全省生态环境统计数据质量抽查工作，评估

全省重点调查企业和各市县生态环境部门生态环境统计数

据填报和审核工作质量，确保全省生态环境统计数据真实

准确。

（6）及时有效服务于省级环境保护督察调查取证工

作。

（7）更新配置设备，为海南省流域高水平生态环境保

护提供基础支撑，确保监测数据连续性及有效性，全省空

气质量评价提供有力支撑。

（8）完成海南省水生态监测与评价体系前期工作。

2.项目年度预算绩效目标设定及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

性质

年度指

标值

度

量

单

位

实际完成

值
完成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编制监测、

评估等报告
≥ 24 份 37 100%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

标

大气超级站数据

有效率
≥ 90 % 94.4 100%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

标

监测、抽查等工

作完成率
≥ 98 % 100 100%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

标
设备购置成本 ≤ 302.47

万

元
297.75 100%

（1）2023 年完成共 204 个生态质量样地监测，包括森

林、城乡、海洋、水体、湿地和农田等 6 类典型生态系

统，掌握海南省典型生态系统物种组成、群落结构和功能

的时空格局，服务 2023 年度生态质量评价和生态监管。已

完成《海南省生态质量样地（维管植物）监测报告（2023



年）》《 海南省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调查报告（2023

年）》等份个报告。

（2）2023 年在全省 17 个流域补偿断面以及赤田水库

流域开展水质监测，全年获取监测数据 3500 个，编制《市

县交界断面水环境质量状况季报》4 期，《赤田水库流域水

环境质量状况月报》12 期。

（3）2023 年完成文昌铺前大气超级站运维管理工作，

并确保数据有效率达 94.4%。

（4）2023 年完成 39 个全省入海排污口抽查抽测工

作，获取监测数据约 1800 个，编制《2023 年海南省入海排

污口抽查抽测报告》1 期。

（5）2023 年完成对纳入 2022 年生态环境统计年报的

工业源和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重点调查对象中未通过业务

系统必要性审核的企业开展生态环境统计数据填报质量现

场抽查与数据核查工作。并根据抽查工作及结果编制

《2022 年度海南省生态环境统计数据质量抽查报告》，为

评估我省各市县 2022 年生态环境统计年报工业源和集中式

污染治理设施重点调查对象数据填报质量提供重要依据。

（6）2023 年按照第三轮中央环保督察组、华南督察

局、海南省生态环境厅要求，高效完成指定水体、固体废

物、土壤等样品监测，取得监测数据 660 个，出具监测报

告 11 份，监测数据和监测报告完成及时率高于 98%，及时

有效服务于环境保护督察调查取证工作。

（7）2023 年完成更新购置 35 台套设备，设备均已完

成验收并投入使用，保障监测人员的能力建设及监测工作



的顺利开展，保障监测数据连续性及有效性，为科学评估

生态质量状况提供坚实数据基础，为生态质量评价提供有

力支撑。

（8）2023 年在全省范围组织开展水生态试点监测工

作。在全省三大江流域布设 42 个监测断面开展 2 期水生态

调查监测工作，累计 200 余天，完成全省重点流域水生态

调查监测工作，获取 1600 个监测数据。完成 1 期生境调查

和鱼类调查监测工作。完成编制《重点流域水生态监测报

告》及《万泉河流域水生态调查监测报告》。并于 2023 年

7 月由省生态环境厅对外发布技术文件《海南省水生态监测

与评价方法》（琼环水字〔2023〕4 号）。

二、项目决策及资金使用管理情况

（一）项目决策情况

本项目根据相关管理办法及规定提交申报立项，通过

必要的集体决策，列入 2023 年海南省本级部门预算，经省

财政厅批复下达预算。

（二）项目资金安排落实、总投入等情况

本项目为年初预算资金 1266.76 万元，全年预算数为

1266.76 万元，其中财政资金 1181 万元，单位资金 85.76

万元，实际到位资金 1266.76 万元。

（三）项目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 2023 年 12 月底，本项目实际完成支出 1177.80

万元，执行率达 92.98%。项目资金主要用于支付生态质量

样地监测、全省流域补偿断面监测等业务活动发生的差旅

费、租车费、委托业务费、劳务费等相关费用。



（四）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在项目组织实施过程中，我监测中心严格执行《海南

省省本级项目支出预算管理办法》《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

中心经济业务事项管理办法》和《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

心财务管理办法》等财政资金使用管理规定，规范资金使

用管理，不存在支出依据不合规、虚列项目支出的情况，

也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项目资金情况和超标准开支情

况。通过制度的执行，保证了项目各项经费支出合理、合

规，确保了项目工作的顺利开展和完成。

三、项目组织实施和管理情况

（一）项目组织情况

项目资金下达后，我监测中心为推进该项目预算执行工

作，由财务室迅速进行项目预算指标分解、下达，各科室

根据下达的预算指标组织实施涉及本科室业务领域的相关

工作。对于项目涉及的政府采购和一般性采购项目，由相

关采购需求科室组织成立采购工作小组，严格按照《海南

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采购实施管理办法》要求实施采购验

收等工作。

（二）项目管理情况

为加强项目监督管理，保证项目顺利实施，我监测中

心定期调度资金支出和项目实施进度，对发现问题及时整

改落实，以规范资金管理，在合理使用资金的同时，确保

项目顺利开展。

四、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项目的经济性分析

本项目的顺利组织与实施，极大地保证了我省各级政

府部门及时掌握环境监测数据，项目绩效目标完成优异。

本项目在实施过程中，成本控制较好、各项经费支出合

理，同时厉行节约，项目投入产出较高。

2.项目的效率性分析

本项目为阶段性项目，项目各项工作严格按照生态环

境部和省生态环境厅下达的监测工作方案，按照序时进度

有序开展进行，实施单位保证项目按照预定目标快速、高

效组织实施并完成，未出现进度缓慢或目标未完成情况。

3.项目的有效性分析

项目各项指标均符合项目实施计划安排，项目预期目

标基本全部完成，能够满足政府环境管理目标需求。

4.项目的可持续性分析

该项目的开展能为 EQI 评价提供数据支持，为推进水

生态监测业务化运行奠定基础，为“十五五”水环境质量

评价向“三水”统筹的水生态综合评价与考核提供重要的

数据支撑，为科学评估生态质量状况提供坚实数据基础，

为生态质量评价提供有力支撑。

（二）项目绩效目标未完成情况及原因分析

2023 年度项目绩效目标均已完成且完成情况较好。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后续工作计划

我监测中心将继续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

委省政府有关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监测决策部署，以



支撑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为主线，有序开展各项生态环境

监测工作。持续加强对第三方公司的管理，做好运维记

录，认真及时审核监测数据，确保监测数据真实性和有效

性，按时完成绩效目标，并加快项目能力建设，增加相关

监测指标。

（二）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问题和建议

1.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制定项目每月工作

计划并责任到人，强化责任意识；每月对项目进展进行调

度，及时掌握存在的问题与困难，并提出解决方案，做好

项目全过程管理。

2.加强项目管理，强化项目预算执行监控，全程跟踪

监控绩效运行，确保预算执行与预算计划的一致性。

3.严格财政纪律，规范资金支付。按照项目管理制

度，严把资金使用管理。项目涉及的政府采购，项目经费

支出报账实行三级审核，涉及大额经费支出，由中心主任

办公会或中心事务会研究确定，从而确保了项目经费支出

的规范合理。


